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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下滑 15%还不能裁员？法官眼中的裁员标准是什么？ 

 

一、引言 

当公司遭遇外部环境冲击、营业额下滑时，许多在日华人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通过精简

人员来控制运营成本 。全球知名的美国玛氏（Mars）日本子公司也抱有同样的管理逻辑 。因新冠疫情导

致业绩下滑，公司决定缩减销售岗位，并对一名员工实施了整理解雇 。为了稳妥，公司不仅开出了优厚

的补偿条件，甚至还安排了再就业支援。然而员工并不买账，一纸诉状将公司告上了东京地方裁判所，要

求确认劳动关系依然有效 。 

最终，裁判所判决解雇无效，公司不仅要恢复该员工的原岗位，还要补发诉讼期间的全部工资 。由

于这名员工月薪在 80 万日元左右，从 2023 年 5 月 11 日被解雇，到 2025 年 8 月 1 日一审判决下达，公司

光是补发工资就掏了高达 2100 万日元 ！通过这个真实案例，我们来看看日本法官在审查“整理解雇”与

“员工能力不足”时秉持怎样的审查标准。 

 

二、案情回顾 

时间 员工的行为 公司的行动 

2007 年 11 月 正常入职销售担当，后续获得晋升。  

2016 年－2019 年 

维持正常出勤。除部分年份考评为中等

3 分外，2019 年获得良好的 4 分评

价。 

签发业务命令调动岗位，维持雇佣。 

2020 年－2022 年 

考评下滑（2020 与 2021 年为 2 分），

在团队协作上被指存在沟通隐患，且在

处理某客户业务时造成大量库存滞留。 

主管面谈并指出问题。2022 年因突发

主力商品召回，对销售人员统一评定

为 3 分。 

2023 年 1 月－2 月  

终止 52 名契约社员合同，决定到 5 月

之前削减约 30 个岗位，并面向全体员

工召开说明会。 

2023 年 2 月 拒绝接受公司提出的合意退职方案。 
提出包含约 2000 万日元退职金及再就

业支持的补偿方案，沟通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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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2 月 
因内部公募岗位无法提供原有社宅及房

补福利而拒绝主动申请 

提议应募 Kind 事业部（属于公司旗下

但与母公司有关联的独立运营部门）

及关联公司 E 的空缺岗位。 

2023 年 2 月-5 月 在家待机 5 月 11 日正式实施解雇 

 

三、围绕争议点的法庭交锋 

对于解雇事由，玛氏公司的《就业规则》中其实有明确规定：当员工工作业绩或态度显著低于期望，

经指导仍无改善希望；或因业务缩减导致岗位不复存在、且难以调配至其他岗位时，可以予以解雇。既然

制度写得明明白白，法官又是怎么看待公司套用这些规则的呢？ 

1、争议点①：是否存在整理解雇事由 

首先公司方诉苦，称受疫情后国内消费低迷、物价上涨、日元贬值及运费飙升影响，产品进口成本暴

涨 。加上 2022 年主力商品突发召回，销售额从 2018 年的约 419 亿日元一路下滑至 2022 年的 362 亿日

元，跌幅高达 15% 。公司人工成本率高达 11.9%，在整个集团未设厂的企业中是最高的，母公司强烈要求

提高人均生产力 。在终止了全部 52 名卖场人员的合同、并削减了广告费与管理费后，财务依旧没有好

转 。如果不裁减 10%的人员，日本国内业务将难以为继 。涉案的销售岗位由于业务量萎缩已经出现冗

余，三个人里减掉一个是高度必要的 。此外，公司解雇前推荐了其他事业部和关联公司的岗位，是员工

自己拒绝应聘，公司已经尽到了“解雇回避努力”，完全属于因业务缩减导致安置困难。 

而员工则认为，公司根本没有拿出具体的决算书，无法证明真实的财务收支 。2022 年销售额下降是

突发的商品召回和暂时停售造成的，不能凭这个就断定以后的营业额会一直低迷 。同时，拿本公司和集

团内其他条件不同的公司对比人工费，也缺乏合理性 。最关键的是，公司在推进组织变革的同一个月

内，就在其他部门大举招聘新员工；而且说明会后已有约 30 名员工自愿离职，公司即便不解雇自己，也

已经达到了精简人员的目的 。因此，根本不存在裁员的必要性，公司也没有真正尽到解雇回避努力。 

法官认为，公司方虽然强调销售额下降，但关键的财务数据仅有管理层人员的陈述书及证言，缺乏经

过审计等财务资料的切实支撑。从商业常理推断，2022 年的业绩下滑确实受到商品销售停止和回收的重大

影响，不能直接等同于基础业务盈利能力的恒常性恶化。关于人工成本的比较，公司方也未能阐明具体的

计算依据。 

基于上述因素，法官认定玛氏公司主张的“人员削减必要性”，尚未达到“不裁员就会导致资金链断

裂、被迫停止营业”的切迫程度，甚至达不到“为了扭亏为盈而不得不为”的必要，仅仅属于为了实现更

高效率经营而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对于公司方辩称“已向员工提供其他事业部及关联公司的公募岗位，应视为已尽到解雇回避努力”的

观点，法官指出，既然人员削减的必要性极低，那么公司在主张配置转移困难时，就必须证明自身付出了

相应的代价仍无法安置员工。然而事实表明，公司方仅仅是向员工提供了应聘机会，却从未直接下达正式

的调岗命令。尽管管理层辩称由于业务板块独立或属于独立法人而无法直接跨公司调动，但这属于公司方

内部的管理问题，不能将该不利益转嫁给劳动者。员工之所以不参加公募，是因为公募渠道录用后无法享

受转职渠道下的社宅及房补福利。公司方完全有空间针对房补的替代措施与员工进行实质性协商，但公司

方却并未推进。 

此外，关于“是否存在安置困难”的辩解，法官明确界定，公司方不仅没有与员工进行实质性协商，

反而在此期间对外公开募集并新录用了 4 名员工。在公司方未能举证证明员工无法胜任其他内勤岗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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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尝试通过调整其他员工的岗位来为员工腾出合适位置的情况下，其单方认定调岗困难的主张显然缺乏事

实依据。即便公司方在此期间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亦不能改变其未尽到解雇回避努力的本质。综上，法

官认定公司方不存在业务缩减导致安置困难的解雇事由。 

 

2、争议点②：是否存在能力不足的解雇事由 

对于为什么偏偏选该员工作为裁员对象，公司解释称，该员工长期存在绩效不良与态度问题，已达到

了就业规则中“工作成绩或态度显著低下、经指导无改善希望”的标准 。公司强调，在这次组织变革筛

选裁员对象时，是根据岗位适合度、近三年绩效、职业生涯目标等标准进行综合选拔的 。   

比如在岗位适合度上，该员工在 2021 年处理客户库存滞留及投诉时，未能发挥其职级应有的独立解

决问题能力，而是直接把工作推给上司 。同时，他在日常交往和聚会中曾发表缺乏职业伦理的言论（如

自称已婚却参加相亲活动并与女性发生关系、在楼宇间攀爬墙面等），引发同事不满与不安，且明确表示

不接受周围人的反馈意见 。在职业目标上他也非常消极，几乎没有为个人职业成长做出过任何努力 。   

从近三年的考评来看，他 2020 年和 2021 年都是 2 分（部分未达到期望），虽然 2022 年拿了 3 分（达

到期望），但那只是因为当年商品召回、公司给销售人员整体拉平给出的考核，他团队协作和能力开发上

的根本缺陷并没有改善 。相比之下，同岗位的另外 2 名员工在各项指标上都明显优于他。 

员工则反驳称，公司的主张完全缺乏客观依据 。裁员的选定范围被毫无理由地局限在特定的销售岗

位上，而且其他两名同事的具体考核数据也从未公开过，这种筛选缺乏合理性 。 

对于公司控诉的“客户投诉事件”，法官认为具体的发生原因及处理细节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 。该

员工作为高级销售向上司寻求支援，本就属于正常的职场协作，不能因此就认定他推卸责任 。这充其量

属于偶发性的职场事件，根本够不上考核成绩显著下滑的标准 。  

针对伦理言论及拒绝接受反馈的问题，法官承认该员工的私人言论确实有违道德嫌疑，可能让听者感

到不适 。但管理层的陈述书未能说清这些言论的具体语境和频次，更无法证明公司在发现后给予过正式

警告而员工屡教不改 。在绩效反馈方面，员工在面谈时虽然流露过对负面评价的抵触情绪，但最终仍表

达了愿意寻找改善方法的态度，实际也配合了主管的面谈，并没有切断沟通渠道，因此不能扣上“拒绝指

导”的帽子 。  

针对最关键的历年考评数据，法官调取历史记录发现，该员工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为 3 分，2019
年甚至获得了 4 分的高评价 。虽然 2020 年和 2021 年退步为 2 分，但 2022 年再度回归到 3 分 。纵观长

期的考核轨迹，员工的考评有高有低，根本得不出他“长期、恒常性表现低下”的结论 。据此，法官认

定员工并未达到考核成绩或态度显著低下的解雇条件，公司借此实施的解雇属于滥用解雇权，应属无效。 

 

四、律师解析及实务建议 

1、整理解雇的 4 要素 

在司法实践中，整理解雇被公认为企业为了谋求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最终手段” 。由于这类裁员

属于经济性裁员，劳动者自身通常没有任何过错，因此日本法院对其合法性的审查极其严苛 。企业若想

证明整理解雇合法有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核心评判标准：  

1. 人员削减的必要性：企业必须证明自身的财务或经营状况已经到了不裁员就无法存续的迫切程

度 。  

2. 履行解雇回避努力：在剥夺员工职位之前，企业必须穷尽其他所有自救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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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定被解雇者基准的合理性：裁员对象的筛选标准必须客观、公正，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或针对

性歧视 。  

4. 程序的相当性：企业是否本着诚意，与劳动者或工会（如有）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协商与沟

通 。 

 

2、必要性与回避努力的履行程度 

从我们的实务经验来看，企业最容易踩的坑往往在于“流程颠倒”或“数字误判” 。许多中小企业

在面临业绩恶化时，往往没有采取任何前置缓冲程序，便想借机“优化”不合心意的员工 。然而在法律

层面，募集“自愿离职”是企业履行“解雇回避努力”的核心义务之一 。在实施主动退职募集时，企业

必须给员工留下自愿选择的缓冲空间（例如募集期间最短要有 2个星期） 。因为员工需要观察动向，也

需要充裕的时间与家人商量 。过于仓促的短期募集会被法律认定为缺乏诚意 。如果企业跨过自愿募集而

直接强制裁员，在法理上会被直接认定为未尽到解雇回避努力 。  

此外，企业在推进计划时如果缺乏对数据的严谨审视，同样会导致整理解雇失败 。公司需要向工会

或员工公开财务诸表等核心经营数据，用事实证明不削减人员公司将无法存续 。此外还应该同步做出削

减经费、减少高管报酬、转让资产或者申请助成金等行动，并做好即使采取了一系列自救行动、仍然无法

解决问题的数字模拟方案，用以证明强制裁员已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一步。 

 

3、选定标准与协商程序的合规程度 

在削减对象的选择上，绝对不能采取过于主观的筛选手段，必须基于客观且合理的统一基准来确定裁

员名单 。例如，企业可以结合实际经营状况，采用“病假缺勤与休职历史”作为筛选条件，因为频繁休

职或缺勤的员工在客观上未能充分履行本职工作，优先留任全勤员工并不违背合理性原则 。也可以从员

工的年龄着手，采用“按年龄长幼排序、由高到低进行淘汰”，或者将裁员范围限定在特定的事业所，这

种一刀切的客观标准不带有管理层的主观判断，相对容易被司法认可 。  

此外，为了确保程序稳妥并防范日后的诉讼风险，企业在实施整理解雇前，务必将这些经过慎重评估

的人选基准、整理解雇方案整理成正式的书面材料，并向工会说明或召开员工说明会 。这不仅是争取员

工理解的必要步骤，在未来万一遭遇法律诉讼时，更是证明企业履行了“手续妥当性”的决定性书面证

据。 

五、小结 

在本案中，尽管公司在解雇前已经做了一系列看似合规的程序，甚至给出了高达两千万日元的补偿，

但最终因为数据支撑不扎实、沟通不到位等细节问题，依然没能逃过败诉的结局 。  

华人企业要想在日本合规经营、行稳致远，就必须彻底放下过去“老板说了算”的随意化管理思维，

务必将合规意识落实到日常考核、调岗协商的每一个流程细节当中。 

以上。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邮件咨询。（咨询时间：9:00～17:00）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TEL03-6275-0691/FAX03-6275-0692 

邮件咨询请点击此处 

https://www.labor-management.net/
https://www.labor-management.net/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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